	『2011年度幼童軍環山跑比賽』

	《比賽細則及注意事項》

	
	

	1.
	參賽者之號碼布於比賽當日派發；

	
	

	2.
	領袖請於當日上午提前往召集處領取所屬旅部參賽者的號碼布，並根據本處提供之名單表派發號碼布予參賽者；

	
	

	3.
	參賽者領取號碼布後，請前往檢錄處報到；

	
	

	4.
	比賽當日參賽者須於九時三十分前往檢錄處報到，否則該名參賽者將被取消比賽資格，以及不會獲發回所繳交之費用；

	
	

	5.
	完成比賽的參賽者須立即離開比賽跑道，以免受傷及阻礙比賽進行；

	
	

	6.
	等候比賽或已完成比賽之幼童軍及其家長，不可在跑道上亂跑，以免受傷及阻礙比賽進行

	
	

	7.
	獲獎者請於頒獎後才離開；

	
	

	8.
	所有參賽者及觀眾請依照大會工作人員之安排，以免阻礙賽事之進行；

	
	

	9.
	大會將不提供飲用水予參賽者，因此，請各參賽者自備毛巾和所需之飲料；

	
	

	10.
	參賽者請於比賽前一小時進食早餐；

	
	

	11.
	參賽者請於比賽前做熱身運動，以免弄傷筋骨。


